
苏锡扬镇 7日轻奢之旅

成都出发·动车往返

一、每日详细游玩安排

5月 8日：成都→苏州奔赴江南，夜游姑苏

交通：11:01乘坐动车从成都出发，约 22:09抵达苏州北，专车接站入住酒店

5月 9日：苏州全城｜拙政园→留园→苏州博物馆，深度人文游
上午：游玩拙政园——中国四大名园之首，一步一景亭台楼阁，赏江南园林造景巅峰之作

游玩留园———中国四大园林之一，苏州文人园林精品，赏江南园林美景

午后：逛苏州博物馆（贝聿铭封山之作），光影水系融合江南建筑，馆藏文物读懂苏州历史

晚间：平江路历史街区，沿河道漫步看灯笼映流水，沉浸式感受姑苏夜景氛围感；

漫步观前街，打卡百年老字号，尝酥糖、海棠糕姑苏小食

5月 10日：禅意古韵游｜寒山寺→虎丘→狮子林→木渎古镇，宿无锡
上午：寒山寺打卡，品读“姑苏城外寒山寺”千古诗句，祈福敲钟感受千年禅韵

移步虎丘，吴中第一名胜，爬古塔、逛剑池，俯瞰苏州城全景，历史典故满满

下午：游玩狮子林，坐拥江南一绝假山群，穿梭奇石迷宫趣味十足

游览木渎古镇——江南唯一的园林古镇，避开喧嚣烟火气浓郁，逛严家花园

傍晚：乘车前往无锡，办理入住休整，感受太湖沿岸城市夜景

5月 11日：原生态水乡+太湖明珠｜鼋头渚+三国城，宿无锡
上午：无锡鼋头渚风景区，被誉为“太湖第一名胜”，乘船登太湖仙岛，浩瀚湖景尽收眼底，打卡

樱花谷、灯塔网红机位，沉浸式拥抱太湖自然风光（请自理摆渡车 40和景区内游船费用）

下午：惠山古镇-集祠堂方化、江南园林、名泉古刹、非遗泥人于一体的千年古镇，无锡历史露

天博物馆，参观：寄畅园、二泉、惠山寺

晚上：无锡南长街——国家 AAAA级景区，世界文化遗产，有“江南水弄堂，运河绝版地”美称



5月 12日：镇江慢享诗意｜金山寺+焦山+西津渡，宿扬州
早上前往镇江，开启镇江游览：

上午：游金山寺——听白娘子”水漫金山“的传说

游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镇江一眼看千年的古街，

下午：北固山——天下第一江山，三国刘备招亲的故事

焦山风景区——长江中”江中浮玉“，书法碑林

傍晚：前往扬州

5月 13日：扬州慢享诗意｜瘦西湖+何园+个园+东关街，宿扬州
上午：游览瘦西湖，长堤春柳、二十四桥、五亭桥步步如画，品读烟花三月的江南诗意

下午：游览何园——晚清第一园，以 1500米的复道回廊被誉为：中国立交桥的雏形“

参观个园——中国四大名园之一，以竹为主题，以四季假山的叠石艺术冠绝天下

晚上：逛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青砖黛瓦古街纵横，打卡谢馥春、老字号茶社

5月 14日：扬州→成都圆满返程

清晨整装出发，搭乘 10:57动车从扬州江都站返程，20:33抵达成都，结束完美苏锡扬江南古韵

之旅

二、服务标准及相关提示：

费

用

包

含

交通
①往返动车二等座（因本次出游小包团，无成都出发的工作人员陪同的预算，故请在动车上

个人人身及财产安全由游客自行保证，若需帮助请立即寻求动车上工作人员的支援）；

②当地旅游车（一人一正座，无行李箱）；

住宿 6 晚非星级酒店双人标准房间，具体酒店名称详见行程中住宿安排说明。住宿标准：酒店干净

卫生，配有彩电、空调、独立卫生间等基本设施。

门票 不含全程门票，景区交通车，游船及摆渡车辆，如果产生请自理（如鼋头渚摆渡车，景区内

游船）

用餐 酒店内用早，当地五天行程内午餐一共 5 次，餐标 50/人餐，晚餐请自理，不含餐期间请自行

安排，注意个人人身财产安全。

导游 当地优秀持证导游服务（不排除部分景区为景区讲解员讲解服务）

保险
旅行社责任险、旅游意外保险（备注：保险公司对 70 岁以上老年人的保额有很大幅度的降低

（具体以保险公司条款为理），并且旅游意外保险不承保继往病史，故有基础病等既往病史

的客人请不要参团，如个人身体原因造成的意外，保险公司不承保，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

费 1. 全程门票，景区交通车、摆渡车等费用全部不含，产生请自理；

2. 酒水、个人消费、行程中备注未含的餐。



用

不

含

3. 由于不可抗拒因素导致行程变更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其它如航班延误或取消、

车辆故障、交通意外等）。

4. 出发地到机场的接送费用，请自行前往机场。

5. 旅游期间一切私人性质的自由自主消费自理，如：洗衣，通讯，娱乐或自由自主购物等。

备

注

1、 因入住宾馆登记需要，所有游客须带好身份证等有效证件；

2、 以上城市之间的行程及景点时间有可能互调，但不减少景点；因不可抗因素造成些无法游览，无费

用可退，请知晓；

3、 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游览、用餐、住宿等，费用一概不退；自费项目任何有效证件均不享

受优惠活动；

4、 此行程仅为参考行程，在不降低接待标准的情况下我社保留调整景点游览顺序和住宿地点的权利！

如遇不可抗拒因素(如自然原因、火车票、机票国家政策性调价、或火车、航班延误、取消等）造成

的损失，旅行社不承担责任；

注 意 事 项
1、未满 18 岁的未成年者及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请由其法定代理人陪同出游，如代理人同意未满 18 岁

的未成年者及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独立参团旅游的，视为其法定代理人完全理解并自愿接受合同内容

及行程中的所有约定。

2、此团费为提前付费采购的团队优惠价，游客旅游途中自愿放弃的景点、餐、交通及住宿等，旅行社将不退还

费用（如是散客拼团行程非独立成团的，请在签定旅游合同时注明签定散客拼团联合发团，并请游客谅解散

客拼团局限性，本团的旅游接待将委托其他旅行社共同完成。我社将对团队质量进行随时监控，请就团队质

量问题及时与我社沟通，以便及时协助解决。如果游客中途须离团，请向导游做事先书面说明，故离团过程

中一切安全责任和费用由游客自行负责。

3、行程中所列酒店仅供参考，具体各地酒店名称、用餐地点以实际安排为准。

4、由于此行程属长途旅游线路，旅行社不接受 80 周岁以上的游客出游报名，不接受未成年人单独报名（夏令

营行程除外），18 岁以下未成年人报名参团请有监护人签字的委托书；

5、行程中提供的景区游览时间均为参考时间，导游在保证大多数游客正常游览时间的前提下，具体时间受游客

游览进度、景区容载能力、导游购买团队票的速度、停车场距景区进出口的远近、天气因素、政府行为等不

可抗力的多种条件制约；

6、不可抗力说明：根据新《旅游法》第 67 条的规定，现做如下说明：

1）根据第 67 条第一、第二、第四项规定，如因不可抗力因素不能避免的影响了旅游行程的，如：在旅游

过程中，如遇恶劣天气影响飞机正常起飞、因台风船只无法航行、天灾（如台风、泥石流等等）、战争、

罢工等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影响到正常的行程游览或目的地到达，滞留机场或某地，游客自愿同意旅行社

在保证不降低行程标准的情况下对行程游览和住房顺序进行前后调整。造成景点不能游览的，旅行社退门

票协议价。

2）根据第 67 条第一、第二、第四项规定，如因不可抗力因素不能避免的影响了旅游行程的，游客不同意

变更行程安排的，双方可以解除合同，但游客请支付旅行社相关的机票、房费、车费、操作服务费用等的

损失后，将余额退还游客。

7、参团低人数说明：此行程参团低人数为 10 人（含），根据新《旅游法》第 63 条规定，未达到约定人数解除

合同，组团社须征得游客的书面同意，旅行社退还收取的所有费用；组团社须征得游客的同意，可以委托转



让其他旅行社履行合同。

8、转让说明：根据新《旅游法》第 64 条规定，包价旅游中游客自身的权利义务可以转让给第三人，旅行社没

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增加的费用由游客和第三人承担，如：游客的出行机票已经购买好，由于自身原因不

能前往，这时可以转让第三人，但是增加的机票退改费用将由游客和第三人承担。

9、退团说明

1）由于旅行社责任造成退团的、游客私自退团的，不可抗力双方同意退团的等情况，所有的款项规定都有

约定，但绝不包含行程内旅行社所赠送的旅游景点和项目安排的金额。

2）根据新《旅游法》第 63 条规定，游客（包括旅游团队）与旅行社双方签订合同后，旅行社将视为可以

向航空公司购买机票等大交通，游客单方违约的，将适用《旅游法》第 63 条规定。

3）行程中发生的纠纷，游客不得以拒绝登(下)机(车、船)、入住酒店等行为拖延行程或者脱团，不得拉结其

他游客阻止旅游行程的正常运行，否则，除承担给旅行社造成的实际损失外，还要承担旅游费用 20-30%的

违约金。

10、行程变更说明

1）当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需要变更行程的，旅行社须要求全团客人签字认可方执行。

2）当团队运行过程中，游客自愿提出变更行程，如：变换景点等，旅行社须要求全团客人签字认可方执

行。

3）在行程过程中合理的、恰当的、善意的景点及路线的先后顺序的调整是有必要的，可行的，游客一致同

意导游口头解释并执行。

11、游客健康状况说明

1）本次长途旅行，时间长、温差大，报名前请仔细阅读相关注意事项。游客在充分了解旅途的辛苦和行程

中医疗条件有限的前提下，确定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适合参加本次旅游活动后方可报名参团。

2）游客的个人健康信息，参团时请如实告知我社。如存下列情况，请勿参加旅游团：传染性疾病患者、心

血管疾病患者、脑血管疾病患者、精神病患者。如果隐瞒病情后在旅游过程中进一步发作和伤亡，旅行社

不承担任何责任。

3）因个人既有病史和身体残障在旅游行程中引起的疾病进一步发作和伤亡，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4）游客有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请提前告知我社。

12、解决纠纷的方式

1）根据《旅游法》第 92 条的规定，一旦游客与旅游经营者发生纠纷，双方都本着协商的态度进行解决，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意见单：意见单是评定旅游接待质量的重要依据，行程结束后导游会提供游客质量评价表，此表将作为

我公司考核接待质量的依据，作为接待质量的凭证。请客观、如实填写意见、建议或表扬。如有接待质量

问题或争议请在当地提出以便我社及时处理。有争议的，双方协商解决，协商未果，可向有关部门提出投

诉。恕不接受虚填假填或不填以及逾期投诉而产生的后续争议。敬请理解支持和配合！

旅游者承诺：本人已认真阅读了上述行程安排，理解并同意遵守本补充协议，本补充协议作为旅游合同的附

件，与旅游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如本补充协议与旅游合同存在不一致，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旅游者： 旅行社：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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